
重庆市气象部门 
2021 年度高校毕业生补充招聘公告 

 

一、重庆市气象局简介 

  重庆市气象局实行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双重管理、

以中国气象局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。市局本级设 10 个内设机构，

8 个正处级直属事业单位和 1 个社团组织，管理 2 个正处级地方

事业机构；全市设 34 个区县（自治县）气象局。 

全市气象部门博士研究生 18 人，本科以上学历占 89%；正

研级高级工程师 20 人，中级及以上职称占 76%。博士后科研工

作站进站 20 人、出站 13 人。 

二、招聘岗位及条件 

2021 年度国家事业编制补充招聘高校毕业生 4 名，具体岗

位及条件如下： 

具体用人单位 
单位

层级 

拟安排 

岗位 

岗位

性质 
专业  学历 

需求

数 
备注 

重庆市气象科学

研究所 
省级 

生态遥感应

用岗 
业务 

3S 集成与气象应用、遥感与地

理信息系统、遥感技术与应用、

资源与环境遥感 

博士研究生 1  

重庆市梁平区气

象局 
市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 

硕士研究生

及以上 
1  

巫山县气象局 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 

彭水苗族土家族

自治县气象局 
县级 综合业务岗 业务 气象类 本科及以上 1  

三、应聘基本条件 



（一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、拥护社会主义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籍，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行，热爱气象事业；  

2.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无违法、违纪行为，愿意履行事业

单位人员的义务； 

3.身心健康，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； 

4.2021 年大学本科及以上普通高校毕业生；2020 和 2019 年

毕业后未落实工作单位，且原毕业学校或者学生就业主管部门可

进行派遣的大学本科及以上普通高校毕业生； 

5.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要求和国家承认的文化程度，专业根

据中国气象局人事司《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》认定； 

6.国内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、博士后出站人

员，毕业报到时需同时具备相应学历毕业证、学位证和就业报到

证及其它相关手续证明；海外留学归国人员，报到时需取得教育

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。 

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报考： 

1.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； 

2.有违法、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； 

3.与具体用人单位负责人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

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等，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

暂行规定》（人事部令第 6 号）和相关规定应当回避的； 

4.违反有关规定不适宜报考事业单位的。 



四、招聘程序 

（一）报名及资格初审 

1. 通过网络报名，应聘人员登录气象人才招聘网站

（http://zp.cmatec.cn）提交电子简历。 

2.每位考生限报 1 个岗位，报名时须备注是否愿意调剂。 

3.报名截止时间：2021 年 3 月 15 日 18：00。 

4.资格初审由用人单位和市局人事处负责审查。通过资格初

审的方可进入下一环节。 

（二）考试及资格复审 

1.考试方式。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和博士研究生学历层次

的岗位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进行；其余岗位采取笔试加面试方式

进行，笔试主要测试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、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，

总分 100 分。面试采取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，总分 100 分。 

2.考试人员确定 

（1）笔试。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均可参加笔试。 

（2）面试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层次的岗位参加面试人

数由用人单位按照岗位需求数的 3 倍确定（达不到 3 倍的，取消

该岗位招聘）；博士研究生学历层次的岗位参加面试人数视报名

情况确定。笔试加面试方式岗位参加面试人数根据笔试成绩由高

到低（高于合格线 60 分）按照岗位需求数的 3 倍确定（达不到

3 倍的，自动降低为 2 倍；达不到 2 倍的，取消该岗位招聘），

若最后 1 名进入面试环节人选笔试成绩相同，则并列进入面试。 



3.资格复审。市局人事处负责对拟进入面试人员进行资格复

审，资格复审需提供招聘公告及报考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、

身份证和《毕业生就业协议》等资料原件（2021 届考生暂时无

法提供学历学位证书的，最迟可延至报到前提交），资格复审不

合格者不能进入下一环节。 

4.成绩确定。面试成绩即为最终成绩，面试成绩达到 70 分

方可进入下一环节。其中，笔试加面试方式岗位考生，若面试成

绩相同，则以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；若笔试成绩仍相同，则组

织加试，以加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，加试方式由重庆市气象局确

定。 

5.注意事项 

（1）笔试和面试具体时间、地点、人员以及其他相关要求

将以气象人才招聘网站内邮件或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。请考生时

常关注气象人才招聘网邮件信息和保持气象人才招聘网绑定的

手机号码通讯畅通。 

（2）收到参加笔试或面试通知信息的考生，请通过气象人

才招聘网邮件或手机短信及时回复；未在规定时间内回复的视为

自动放弃。 

（3）参加笔试的考生，请通过气象人才招聘网自行下载打

印准考证，并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。 

（4）通过面试的考生《毕业生就业协议》留存用人单位。 

（三）体检 



根据考生的面试成绩，由高到低按照岗位招聘人员数量等额

确定体检对象。体检由市局人事处负责组织，体检应符合《公务

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规定。 

（四）考察 

根据《重庆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察办法》规定，

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考察，主要包括：思想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质、

在校表现等。 

（五）公示 

市局党组根据体检和考察结果，研究确定拟聘人员名单。拟

聘人员名单在中国气象局网站、重庆市气象局网站、气象人才招

聘网站公示。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。 

（六）签订就业协议 

经公示无异议的，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由用人单位与拟聘人

员签订《毕业生就业协议》。考生未按期签订的，视为放弃聘用

资格。 

（七）聘用 

经中国气象局人事司批复后，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办理聘用手

续。公开招聘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实行试用期制。试用期满，经考

核合格的，正式聘用；试用期内或试用期满后，经考核不合格者，

解除聘用合同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递补或调剂。因下列情形导致招聘岗位出现空缺的，



可从报考该岗位考试合格人员中，按照考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

补： 

1.应聘人员体检或者考察不符合要求的； 

2.拟聘人员公示的结果影响聘用的； 

3.拟聘人员在公示期间自愿放弃聘用的; 

4.拟聘人员未在规定的时间报到的； 

5.导致拟聘岗位空缺的其他情形。 

该岗位无递补人员的，可从符合招聘岗位要求、报名参加调

剂且考试合格的考生中，按照考试成绩由高到低进行调剂。 

（二）招聘工作过程中，对伪造、涂改证件（证明）或以其

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，或在招聘过程中有作弊等情形的应

聘人员，取消其考试或聘用资格。 

（三）参加招聘的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职，严守纪律，发现有

违纪违规行为的将严肃追究责任；在办理聘用事项时，存在回避

情形的，严格执行相关回避规定。 

（四）笔试和面试工作须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开展。 

联系电话：023-89116046、023-89116270 

联系时间：工作日上午 9：00—12：00，下午 14：00—18：

00 

联系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一路 68 号重庆市气象局人

事处 


